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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檔號：檔號：檔號： LP 3 /00 / 13C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14 年成文法年成文法年成文法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雜項規定雜項規定雜項規定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 20 14 年 4 月 8 日的會議上 行政會議建議 行政長官指令向

立法會提交《2 014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草案》 (載於附件 A )。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2. 現按照以下不同標題 說明《2014 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的建議修訂。  

 
( A )  《刑事罪行條例》《刑事罪行條例》《刑事罪行條例》《刑事罪行條例》 (第第第第 2 0 0 章章章章 )  

 
3. 保安局建議修訂╱廢除《刑事罪行條例》中被法院在以下兩項判

決裁定屬違憲的部分: 

 

(a) 在 L e u n g  T C  Wi l l i a m  R o y 訴 S e cr e t a r y  f o r  Ju s t i ce (高院憲

法及行政訴訟 2004 年第 160 號及民事上訴 2005 年第 317 號)

案中  原訟法庭的判決表明《刑事罪行條例》第 118C 和 118H 

條(只關乎適用於 16 歲或以上至 21 歲以下的男子的範圍)及第

118F(2)(a)和 118J(2)(a)條 與《基本法》第二十五和三十

九條 以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一、十四和二十二條相抵觸 故

屬違憲。上訴法庭維持原訟法庭的上述判決;以及 

 

(b) 在律政司司長  對  丘旭龍 (終院刑事上訴 2006年第 1 2 號 )案中

終審法院宣布《刑事罪行條例》第 118F(1)條侵犯了答辯人享有

《基本法》第二十五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二條所保證的

平等權利 故屬違憲。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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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BB ))))     《性別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 (((( 第第第第 480480480480 章章章章 )))) 、《殘疾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 (((( 第第第第 487487487487

章章章章))))、《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第第第第 527527527527 章章章章))))及《種族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

((((第第第第 6026026026 02 章章章章))))     

    

4.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與勞工及福利局決定着手進行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就上述四條反歧視條例提出的下列立法修訂- 

  

(a)  廢除《性別歧視條例》附表 5 第 2 部的某些項目 該等項目獲豁

免而不受該條例相關部分的實施管限  

 

(b)  使平機會可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向有關人士發出關乎歧視性的

做法的執行通知  

 

(c)  為平機會成員及職員提供保障 使他們在執行(或其意是執行)根

據《殘疾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平機會職能等的

過程中 只要是以真誠行事 即無須負上法律責任 而《性別歧

視條例》第 68 條及《種族歧視條例》第 62 條已提供相同保

障 以及 

 

(d)  改進《殘疾歧視條例》、《性別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

例》及《種族歧視條例》部分條文的中文文本。 

    

(((( CCCC ))))     《證據條例》《證據條例》《證據條例》《證據條例》((((第第第第 8888 章章章章))))及《土地審裁處條例》及《土地審裁處條例》及《土地審裁處條例》及《土地審裁處條例》((((第第第第 17171717 章章章章))))     

 

土地審裁處成員及臨時成員的權力 

 

5. 《證據條例》第 81 條現時賦權香港法庭及審裁處的法官及司法

人員 可將任何被合法羈押的人帶到法庭或審裁處席前 使該人能提出

法律程序、進行抗辯或以證人身分接受訊問。然而 《證據條例》第 81

條沒有提述土地審裁處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土地審裁處的法官及其他成

員按理仍可倚據一些其他現行條文(例如《證據條例》第 81(1)條與《土

地審裁處條例》第 10(1)條一併理解) 行使《證據條例》第 81(1)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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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 以發出手令或命令 將任何被羈押的人帶到審裁處席前。為求清

晰 司法機構政務長建議修訂《證據條例》第 81 條 以賦予土地審裁處

的法官及司法人員明確權力如此行事。 

 

6. 此外 與其他法庭相若 土地審裁處暫委成員及常任成員負責完

全相同的工作 因此司法機構政務長建議修訂《土地審裁處條例》第 6A

條 以清楚訂明暫委成員須行使與審裁處成員相同的權力(包括《證據條

例》第 81 條所訂的權力)。 

 

公證文書 

 

7. 因應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的提議 並經諮詢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和

司法機構後 律政司建議修訂《證據條例》以表明 除非相反證明成

立 否則公證文書可在香港的民事法律程序中 收取為屬妥為認證的證

據 而無須再加證明。 

 

外地的公共、銀行、日常業務及電腦紀錄 

 

8.  律政司建議修訂《證據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 525 章) 使依據相互法律協助請求書所取得外地的公共、銀行、日

常業務及電腦紀錄 如附連於按照有關外地司法管轄區法律而作出的書

面供詞、宗教式誓章、非宗教式誓詞或聲明 可在香港的刑事法律程序

中接納為其內所述任何事實的表面證據。根據《證據條例》第 77F(2)(c)

條 文件紀錄如要可按此獲接納為證據 法庭必須信納相當可能不會因

接納該文件紀錄為證據以致在有關的刑事法律程序中出現不公平的情

況。該項建議使涉及外地公共及日常業務文件的可接納性的香港法律及

慣例 與相互法律協助事宜的主要夥伴一致。 

 

(((( DDDD ))))     《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第第第第 593593593593 章章章章))))     

 

9.  商務經濟及發展局建議修訂《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第 44 條

表明就送達通訊事務管理局依據《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第 34、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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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8 條發出的通知而言 除現行條文規定以掛號方式郵寄外 還可採用

其他送達方式 即專人交付及普通郵遞方式。該項建議旨在使根據《非

應邀電子訊息條例》送達通知的方式更為靈活 並提升其執行機制的成

效。 

    

(((( EEEE ))))     《商品說明條例》《商品說明條例》《商品說明條例》《商品說明條例》((((第第第第 362362362362 章章章章)))) 

 

10.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再建議根據終審法院在 L e e  T o  N e i  v  H K S A R 

(終院刑事上訴 2 011年第 5 號 )及 L a u  H o k  T u n g  a n d  O t h e r s  v  H K S A R 

(終院刑事上訴 20 11 年第 7 號 ) 案所作的判決 修訂《商品說明條例》

若干免責辯護的條文。該項判決表明《商品說明條例》第 26(4)條須從

狹義解讀為向被告施加純粹援引證據的責任 而具說服力的舉證責任始

終落在控方身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建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第 26(4)

條及該條例其他相若的免責辯護條文 以訂明這些條文只向被告施加援

引證據的責任。 

    

(((( FFFF ))))     《建築物管理條例》《建築物管理條例》《建築物管理條例》《建築物管理條例》((((第第第第 344344344344 章章章章))))     

 

11. 《建築物管理條例》的現行條文規定 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委員會

委員必須在獲委任後 21 天內提交法定聲明 說明其並非該條例附表 2 第

4(1)段指明類別的不合資格人士。該法定聲明必須在太平紳士、公證

人、監誓員或其他獲授權監誓的人士面前作出。 

 

12. 現行有關法定聲明的規定一直被批評為過於嚴苛 不少管理委員

會委員認為 在辦公時間內到指定地點作出法定聲明 對他們來說十分

不便 部分擬擔任管理委員會委員的業主則抱怨現行規定令他們卻步。

為免去宣誓的需要 民政事務局建議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 從而以

陳述書的規定取代該條例第 7(3)(e)條和附表 2 第 4(3)、4(5)、4(6)

及 4(7)段有關法定聲明的現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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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GG ))))     《《《《 19971997199 7199 7 年 法 律 服 務 立 法年 法 律 服 務 立 法年 法 律 服 務 立 法年 法 律 服 務 立 法 (((( 雜 項 修 訂雜 項 修 訂雜 項 修 訂雜 項 修 訂 )))) 條 例 》條 例 》條 例 》條 例 》 (1997(199 7(199 7(199 7 年 第年 第年 第年 第 94 94 94 94 

號號號號)(“1997)(“1997)(“1997)(“1997 年條例年條例年條例年條例”)”)”)”)    

 

13. 1997 年條例附表 1 載有對《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所

作出關於律師法團的相應修訂 該附表尚未生效。如把《法律執業者條

例》的現行條文與 1997 年條例附表 1 一併理解 效果是“法律執業實

體”(其定義包括律師法團)可被指為受控制信託的受託人或共同受託

人。律師會建議修訂 1997 年條例附表 1 以就《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第 IIA 部及附表 2 的施行而言 保留受控制信託的定義(即指律

師或外地律師 而非法律執業實體 作為受託人或共同受託人)。 

    

(((( HHHH ))))     《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法律執業者條例》((((第第第第 159159159159 章章章章))))     

 

14. 律師會再建議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8A 條 以賦權律師會

理事會如信納引致暫時吊銷的情況已不存在 或在其他情況下認為適

當 可在等候律師紀律審裁組的決定期間 撤銷或恢復律師執業資格的

暫時吊銷或外地律師註冊的暫時吊銷。律師會並建議修訂 1997 年條例

訂定類似權力。 

    

(I(I(I(I ))))     其他雜項修訂其他雜項修訂其他雜項修訂其他雜項修訂    

 

15. 為使法例文本更加準確和方便易用 當局建議因應不同目的 對

多條條例或附屬法例作出雜項及技術性修訂 例如補回在過往修訂中遺

漏的相應修訂、更正部分條文的相互參照提述、訂定條文以修正若干合

併不妥善之處 以及使若干成文法則內部用詞一致及中英文文本一致。  

 
 
其他方案其他方案其他方案其他方案  
 
16 .  建議的更改只可以立法方式作出 並無其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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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17 .  條例草案分為 1 5 個部分  -  

 
(a)  第第第第 1111 部部部部載有簡稱及生效日期的條文  

 

(b)  第第第第 2222 部部部部廢除和修訂《刑事罪行條例》的若干罪行條文 並作出

相應修訂。正如上文第 3 段所解釋 該等條文已被法院裁定屬

違憲  

 

(c)  第第第第 3333 部部部部按上文第 4 段所述對《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

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作出雜項修

訂  

 

(d)  第第第第 4444 部部部部為上文第 5 及 6 段所述目的 修訂《證據條例》第 81 條

及《土地審裁處條例》第 6A 條  

 

(e)  第第第第 5555 部部部部為上文第 7 段所述目的 修訂《證據條例》、《高等法

院規則》(第 4 章 附屬法例 A)、《宣誓及聲明條例》(第 11

章)及《區域法院規則》(第 336 章 附屬法例 H)  

 

(f)  第第第第 6666 部部部部為上文第 8 段所述目的 修訂《證據條例》及《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g)  第第第第 7777 部部部部修訂《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 在該條例第 44 條加入其

他送達方式  

 

(h)  第第第第 8888 部部部部修訂《商品說明條例》中若干免責辯護的條文 就該條

例下的相關罪行而進行的法律程序中 倚賴任何在該等免責辯

護條文中列出的因由 則只須負起援引證據的責任(而非具說服

力的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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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第第第 9999 部部部部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 以上文第 11 及 12 段所述的

陳述書規定 取代現行對大廈管理委員會委員施加的法定聲明

規定  

 

(j)  第第第第 10101010 部部部部為上文第 13 段所述目的 修訂 1997 年條例附表 1  

 

(k)  第第第第 11111111 部部部部以上文第 14 段所述的方式 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8A 條及 1997 年條例  

 

(l)  第第第第 12121212 及及及及 13131313 部部部部對若干合併文書 即《公職指定》(第 1 章 附

屬法例 C)、《古物及古蹟(古蹟及歷史建築物的宣布)(綜合)公

告》(第 53 章 附屬法例 B)及《郊野公園(指定)(綜合)令》

(第 208 章 附屬法例 B)  修正技術上的合併不妥善之處。此

外 又藉此機會修訂第 1 章 附屬法例 C 的內容 重排《釋義

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43 條所作的指明以改進其表達方式  

 

(m)  第第第第 14141414 部部部部修訂多條成文法則 統一對香港海關“海關關長”、

“海關副關長”及“海關助理關長”的中文職銜的提述 以及 

 

(n)  第第第第 15151515 部部部部對多條成文法則作出輕微或技術性質的雜項修訂。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8 .  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 014年 4 月 17 日  

 
首 和開始二 辯  2 014年 4 月 30 日  

 
恢 二 辯 、  

委員會審議階段和三  

另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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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建議的影響  
 
19. 上述立法建議符合《基本法》 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經

濟、生產 、環境、可持續發展、財政、家庭或公務員均沒有影響。 

 

20. 條 草案對《性別歧視條例》附表 5 第 2 部第 1 項作出修訂 從

該條例所訂有關違法作為的條文中 移除若干豁免。除此之外 條例草

案 會影響所修訂的相關條 及附屬法例的現 約束 。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21. 我們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13 年 12 月 16 日的會議

上 就上述立法建議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普遍支持向立法會提

交條例草案。  

 
22.  保安局已就上文第 3 段所述的建議 通知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的

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平機會及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他們普遍

歡迎有關建議。  

 
23.  此外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2 013 年 6 月

17 日的會議上告知事務委員會 當局擬藉條例草案 跟進上文第 4 段所

述平機會就該四條反歧視條例的技術修訂而提出的建議。  

 
24.  律政司就上文第 7 及 8 段所述由律政司提出的建議 諮詢相關的

法律專業團體及司法機構 所有獲諮詢機構對有關建議表示支持或沒有

提出原則性反對。  

 
25.  上文第11及12段所述的建議 是在2 013年3月發表的《建築物管

理條例》檢討委員會中期報告所載其中一項建議。民政事務局在立法會

民政事務委員會20 13年5月28日的會議上簡介該中期報告的結果 委員會

委員大體上歡迎有關建議。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6.  我們會在201 4年4月16日發出新聞稿 並會安排一名發言人解答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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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7.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 請與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尹平笑女士

(電話 2867  2 847)  或高級政府律師吳雪晶女士 (電話 2 867  4 727)聯

絡。  

 

 

 
律政司  

20 14年 4 月 15 日  

 

 

 

# 4 0 2 5 5 2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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